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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設施設置、擴充、增建、改建申請作業流程 

 

 

 

 

 

 

 

 

 

 

 

 

 

 

 

 

 

 

備齊文件 
1.地點位置圖 2.地點範圍之土地登記(簿)謄本 3.地點範圍之地籍圖謄本 4.申請案配置圖說 5.興建及營運計劃 6.管理方式

及收費標準 7.申請人之相關證明文件 8.土地權利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 9.其他依法令或經主管機關指定應檢附之證明文

件：與當地居民溝通協調之文件、非都市土地須查詢之 54 項目及權管機關意見 

*註一、位置圖為設置地 500 公尺內之實測圖或空照圖，比例不小於 1/1200。 

*註二、設置地地籍圖謄本以不小於 1/1200 比例尺標示。 

*註三、申請配置圖說以 1/600 標示；於山坡地者等高線距不得大於 1公尺。 

*註四、興建及營運計劃含建築計畫（量體分析、規劃設計及施工計畫）及營運計畫(管理計畫及維護計畫)。 
*註五、管理方式及收費標準含組織管理及人員管理之管理方式，以及含單價分析表之收費標準。 

案件受理（作業時間 2 日） 
向本處送件申請，但土地跨越或界臨其他直轄市、縣、市時，向土地面積最大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受理機關並應通知其他相關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會同審查。 

書面審查（作業時間 15 日） 
申請案備齊文件送本處業管課初審，審查是否符合殯葬管理條例等相關法令。 

符合 

實質審查（作業時間 30 日） 
申請案之計劃表及審查表簽會相關局處依權管法令審查及實地勘查後，由各審查
機關回復意見。 

符合 

符合 

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審查（作業時間 30 日）詳請參閱 P.18 
高雄市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審核相關文件後，做成決議。 

通過 

核發設置、擴充、增建、改建許可函（作業時間10日） 
符合依殯葬管理條例及各相關局處權管法令等相關規定者
（需環境影響評估者附環境影響評估許可書），核發同意設
置、擴充、增建、改建許可函，並檢還用印後之核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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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由本府自辦者，應將設置許可函及核定本送內政部備查) 

限期施工、完工 
1.本處受理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殯葬設施之申請，應於 6個
月內為准駁之決定。但依法應為環評者，其所需期間應予扣除。 

2.前項期間得延長 1次，最長以 3個月為限。 
3.經核准後除有特殊情形報經延長者外，應於核准之日起 1年內
施工，並應於開工後 5年內完工。逾期未施工者應廢止其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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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設施啟用申請作業流程 

 

 

 

 

 

 

 

 

 

 

 

 

 

 

 

備齊文件 
1.殯葬設施啟用申請書 2.原同意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許可函(原同意許可函)3.殯葬設施現場完工照片 4.殯葬設

施完工配置圖 5.應申領使用執照之殯葬設施者，其使用執照 6.其他依法令或經主管機關指定應檢附之證明文件 

案件受理（作業時間 2 日）
向本處送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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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啟用許可函（作業時間 10 日） 
符合殯葬管理條例及各相關局處權管法令等相關規定，始核發同意啟用許
可函，並檢還用印後之核定本。

張貼啟用公告（作業時間 3日）
公告殯葬設施名稱、地點、所屬區域、申請人及經營者之名稱，始得啟用、
販售（尚須公告於「內政部全國殯葬資訊入口網」周知）。 

符合 

符合 

通過 

不符合 

不符合 

不符合 

實質審查（作業時間 30 日）
申請案及審查表簽會相關局處依權管法令審查及實地勘查後，由各審查機
關回覆意見。 

書面審查（作業時間 15 日）
申請案備齊文件送本處業管課初審，審查是否符合殯葬管理條例等相關規
定。 

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作業時間 3日） 
殯葬設施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者，應檢
送啟用許可函及核定本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私立殯葬設施無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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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召開流程 

 

上次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決議請業者補件 

簽陳上次會議紀錄，函請業者參照補件 
（作業時間 12 日，製作會議紀錄 5日，簽陳至民政局 7日） 
［先發電子郵件或傳真請委員確認發言內容後，再行簽陳］ 

業者補件（限 30 日） 

本處業管課審核業者回覆說明（作業時間 7日） 

不符合 

符合 

不符合 
請委員確認業者回覆應答項目是否符合（作業時間 21 日） 

［發電子郵件或傳真業者之回覆內容，並請委員回傳確認內容］ 

符合 

調查並統計委員出席本次會議之時間（作業時間 7日） 

發電子郵件並以電話通知委員本次開會時間（作業時間 2日）［第一次通知］

寄送本次開會通知單給各委員並檢附出席委員名單予局長（作業時間 3日） 

［屆時開會資料隨開會通知單檢送予各委員］ 

發電子郵件並以電話確認委員是否出席本次會議（作業時間 2日）［第二次通知］

確定本次開會時間及地點，製作開會通知單 
（作業時間 6日，確定本次開會時間及地點 3日） 
［開會通知單檢附出席委員統計表，簽陳至民政局］ 

本次會議前一日以電話通知委員本次會議時間（作業時間 1日）［第三次通知］

召開本次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 

退請業者補件 

（限 30 日） 


